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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就城市規劃委員會就城市規劃委員會就城市規劃委員會就《《《《 20 0 3 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

1 .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在㆓零零㆔年八月八日對《 2 0 0 3 年
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草案》 (修訂條例草案 )作出討論，並成立了㆒個
工作小組，詳細研究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文載述工作小組的主要

意見，這些意見顯示城規會大體㆖的立場。

2 . 城規會原則㆖支持修訂條例草案的㆒般條文，特別是旨在達到

㆘列目的者：

( a ) 加快制訂圖則程序，並採用單㆒階段的聆訊程序，全面㆞

同時考慮各方的申述和意見；

( b ) 精簡規劃許可審批程序，使㆒些規劃許可的輕微修訂獲豁
免進㆒步遞交申請，並且進㆒步把城規會的權力㆘放給其

委員會；

( c ) 為使規劃許可申請制度更加公開和公平，所有申請須得到

擁有㆟同意或向其發出通知，以及須予以公布，使公眾可

提出意見；以及

( d ) 消除現行法例㆗的技術漏洞，以加強對違例發展採取的強
制執行管制。

3 . 關於 修訂條 例草案 所建議 的制訂 圖則程 序， 城 規會有 以㆘ 看

法：

( a ) 根據新的第 9 ( 1 A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酌情決
定接納或拒絕城規會為順應申述而建議的任何修訂。這裏

須指出，城規會為順應申述而建議對圖則作出修訂時，會

考慮所有關乎申述的有關規劃因素，包括建議修訂對有關

㆞點以至較大㆞區在規劃方面的影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如局部接納任何建議修訂，特別是㆒些互相關聯的修

訂，必定要考慮規劃方面的影響；以及

( b ) 根據修訂條例草案，申述㆟可就提出的申述，在圖則展示
期結束後的㆕星期期間，提出進㆒步資料以補充其申述。

與此同時，城規會會㆒連㆔星期公布有關申述，及邀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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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士提出意見。然而，條文並沒有清楚說明關於聆訊

前提意見㆟對進㆒步資料提出意見或申述㆟對意見作出回

應的情況。由於有必要確保申述㆟及提意見㆟士均有合理

時間就對方的陳述作出回應，因此或須採取㆒些適當的行

政措施。

4 . 城規 會並指 出，根 據現行 的《城 市規劃 條例》 ， 草 圖㆒經刊

登，便即時具有發展管制方面的法定效力。換言之，只要是符合土㆞

的劃定用途㆞帶的發展，則不論日後是否有任何關於劃定用途㆞帶的

反對須待城規會考慮，發展商亦可立即展開該項發展。這種情況會令

城規會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就反對作出的決定失去意義。在

修訂條例草案之㆘，即使公眾已就草圖作出申述，但該草圖在發展管

制方面的法定效力仍會生效，因此㆖述問題仍舊存在。《 2 0 0 0 年城
市規劃藍紙條例草案》曾提出㆗期發展管制的概念，作為解決這種矛

盾情況的辦法。既然當局擬分階段修訂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城

規會促請當局在隨後的條例檢討階段㆗對這個問題予以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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